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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完善登记政策支撑，有效化解部分经营主体因股东（出资人）缺位而无法办理后续变更、注销登记业务的难题，拓展特殊经营主体登记路径，进一步理顺变更、注销登记流程，为经营主体运营发展创造便利条件，持续优化新区营商环境，现决定在全区范围内推行经营主体代位登记制度，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为切实解决部分经营主体因股东（出资人）缺位而无法办理后续变更、注销登记业务的问题，实施经营主体代位登记制度，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度，持续优化全区营商环境。
二、定义及适用
（一）代位登记定义
代位登记：是指因经营主体的自然人股东（出资人）死亡、非自然人股东(出资人)已注销或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主体已被撤销,而导致其无法办理股东（出资人）变更和注销，可以由该股东(出资人)的合法继受主体、投资人、清算组或上级主管单位代为行使职权，办理登记。
（二）适用范围
1.代位变更股东（出资人）：适用在新区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个人独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2.代位注销：适用在新区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及其上述经营主体的分支机构和个体工商户办理注销登记。简易注销不适用“代位注销”。
（三）适用情形
1.因自然人股东（出资人）死亡，导致其出资的经营主体难以办理股东（出资人）变更、注销登记的，可以由继承人代为办理。
2.因经营主体已注销导致其出资的经营主体难以办理股东（出资人）变更登记的，可以由该已经注销经营主体的合法继受主体、投资人或清算组代为办理。
3.因经营主体已注销导致其分支机构或者其出资的经营主体难以办理注销登记的，可以由该已注销经营主体的合法继受人、投资人或清算组代为办理注销登记。
4.因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主体已注销(或被撤销)而导致其管理或者出资的经营主体难以办理股东（出资人）变更、注销登记的，可以由该已注销(或被撤销)主体的合法继受主体或者上级主管单位代为办理。
企业章程约定股东(出资人)资格不得承继的，遵从其约定。
三、办理方式
全程网办：申请人可登录“青岛市企业开办智能一体化平台”进行全程电子化申报。
现场办理：申请人到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七墩山路77号南区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服务中心3楼企业开办区窗口、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黄河东路150号东区商事登记服务中心综合受理窗口申请办理。
四、办理程序及提交材料
经营主体变更、注销前依法须经批准的，应当经批准后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注销登记。
（一）代位变更股东（出资人）
1.依法需要召开股东会的，应在股东会决议中明确已死亡、注销(或被撤销)股东的合法继受主体、投资人、清算组或上级主管单位依照股权行使表决权，并同意其承继或转让股权;
2.承继或划转股权(出资额)和出资人（主管部门）变动涉及国有资产的，需报经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3.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二）代位注销
1.依法需要清算的经营主体，按以下程序办理：
（1）作出解散决定/决议。作出解散的决议或决定中，应明确合法继受主体、投资人、清算组、上级主管单位依照股权(出资额)行使表决权。
（2）成立清算组。合法继受主体、投资人、清算组（需经原股东确认）或上级主管单位可补充作为清算组成员，行使清算职权。经营主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山东)进行清算组备案，公示清算组成员、清算组负责人名单。
（3）发布债权人公告。清算组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山东)免费发布债权人公告。
（4）确认清算报告。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制作清算报告，并报股东会、全体合伙人、成员代表大会确认。
（5）注销登记。向登记机关申请经营主体注销登记。
2.无需进行清算的经营主体可直接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三）提交材料
申请人除根据《市场主体登记提交材料规范》（2022年版）提交相应的申请材料外，还需要补充提交相应的材料，具体参见附件。
 五、工作要求
（一）抓好任务落实。要加强业务培训，确保登记人员熟练掌握代位登记制度有关要求，为企业群众提供参考模板、制式文本和帮办代办服务，提升企业获得感。 
（二）强化宣传引导。要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政务新媒体、公众号等途径对代位登记制度进行宣传解读，形成良好舆论氛围。要加强法律法规宣传，让经营主体明确知晓在变更、注销时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
（三）加强协调沟通。要加强对登记便利化工作的研究，做好跟踪和评估工作，在工作落实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研究并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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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经营主体代位登记补交材料规范

除市场监管总局提交材料规范规定的登记材料外，还应提交以下材料：
1.自然人股东（投资人）死亡的，提交有权继承人身份证明和有关继承证明材料。继承证明材料包括经公证的《继承权公证书》或者生效的法律文书等。
2.经营主体注销的，提交注销证明和合法继受主体、投资人或清算组的法律关系证明和身份证明材料。清算组需经原股东确认。
3.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主体被撤销或者注销的，提交相关撤销或注销文件和合法继受主体或者上级主管单位的法律关系证明和身份证明材料。
注意：相关的决议或决定材料中，应明确合法继受主体、投资人、清算组或上级主管单位依照股权(出资额)行使表决权。
以上材料能够共享获取的可免于提交，涉及签字盖章的，自然人由本人签署，法人和其他组织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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